
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
沅林撤罚决字〔2025〕第002号
[bookmark: _GoBack]谢X：
我局于2025年2月18日作出沅林罚决字〔2024〕第007号行政处罚决定，2025年2月18日以直接送达的方式向你送达《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沅林罚决字〔2024〕第007号）。
经核查，本案在查处期间恰逢《湖南省林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修订期间，该《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的处罚依据涉及《湖南省林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修订后的新旧衔接问题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我局决定撤销2025年2月18日作出并已送达的沅林罚决字〔2024〕第007号《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并依照法定程序重新作出处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沅江市林业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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